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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勞動派遣？我國透過哪些措施保障派遣勞工的勞動

權益？ 
撰稿人：沈以軒律師、胡炳華顧問 (宇恒法律事務所) / 108年撰 

檢視單位：勞動關係司 / 113年 3月 6日修 

 

    勞動觀測站 

案例法院判定 A公司「真僱用，假派遣」、違反勞基法非法解僱！ 

A公司因派遣工工會的爭取，董事會決議納編實際已聘僱多年的

「假派遣工」，但在 A公司正職員工工會的壓力之下，董事會由原先

決議的「全數納編」轉變為「遴選納編」，最終資遣數名「假派遣工」，

引發被資遣的假派遣工抗爭，其中 2名「假派遣工」甲、乙提起確認

僱傭關係訴訟，日前法院判決出爐，法院認定 A公司以「真僱用、假

派遣」的脫法行為，規避雇主應負擔之相關責任…… 

 

到底上開案例裡提到的「真僱用，假派遣」是什麼？派遣勞工還

有哪些勞動權益受到影響？政府主管機關提供了什麼措施，保障派遣

勞工？而身為派遣勞工又應掌握哪些法令規定，以確保自身權益？讓

我們進一步了解…… 

 

 

    勞動放大鏡 

 

【什麼是勞動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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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派遣」為非典型的勞動型態之一，依勞動基準法第 2條規

定： 

➢ 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

者。 

➢ 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 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

事工作者。 

➢ 要派契約：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

立之契約。 

依照上開規定，勞動派遣指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締結契約，由派

遣公司供應要派單位所需人力以提供勞務。派遣公司與派遣勞工具有

勞僱關係，必須負起勞動基準法上的雇主責任。要派公司對於派遣勞

工，僅在勞務提供的內容上有指揮監督權，兩者間不具有勞動契約關

係，例如 A人力銀行供應人力至 B科技公司廠區，受 B指揮監督從事

生產製造工作。 

 

【勞基法新修派遣相關法條】 

勞動部原於 2014年 2月提出了以保障派遣勞工權益為主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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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勞工保護法」草案，然而因為各界對草案「派遣人數使用上限」等

始終無法達成共識，使得「派遣勞工保護法」未能完成立法。終於在

2019年 4～6月間，勞動部分兩階段修訂入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

基法)，修正重點包括： 

一、 勞基法第 2條─明確定義派遣關係相關名詞（2019/5/15修訂） 

二、 勞基法第 9條─禁止派遣公司與派遣勞工簽訂定期契約。

（2019/5/15 修訂） 

三、 勞基法第 17-1條─禁止要派公司指定、轉掛派遣勞工。

（2019/6/19 修訂） 

四、 勞基法第 22-1條─要求要派公司代償派遣公司積欠工資。

（2019/5/15 修訂） 

五、 勞基法第 63-1條─要求要派公司負職災補償連帶責任。

（2019/6/19 修訂） 

以下分別說明： 

 

【禁止定期契約】 

勞基法第 9條第 1項：「…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

約，應為不定期契約。」。 

目前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均肯認派遣勞工係從事派遣事業單位

之經常性業務，應屬不定期契約，且勞動部過去正式函釋也要求派遣

業者不得因為客戶需求，與所僱勞工簽訂定期契約，避免讓派遣勞工

淪為「用完即丟」的勞工。 

派遣公司如違法與派遣勞工簽訂定期契約，主管機關得依勞基法

處以新臺幣 2萬元到 30萬元罰鍰，有助於強化派遣勞工之工作穩定。 

為終止此「勞動派遣定期契約」濫用亂象，勞基法第 9條新修訂

內容明定「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

約」。即使在派遣案件空窗期間，派遣公司僅能透過與派遣勞工協商

調整勞動條件，而不能任意終止勞動契約，否則仍應支付資遣費。 



4 
 

 

【禁止人員轉掛】 

「真僱用，假派遣」指的是要派公司有意長期任用某特定勞工，

卻透過要派合約，要求派遣公司僱用要派公司所指定的勞工後，再派

到要派公司提供勞務，以達到節省人力成本、規避雇主責任之目的，

亦即俗稱的「人員轉掛」。「人員轉掛」的具體型態包括： 

一、 要派公司在與 A派遣公司的要派合約期間，發現派遣勞工甲表

現傑出，故在與 A派遣公司的要派合約結束後，要求 B派遣公

司僱用勞工甲、並派遣勞工甲至要派公司提供勞務。 

二、 要派公司自行招募面試，選定適任人選勞工乙之後，要求 B派

遣公司僱用勞工乙，並派遣勞工乙至要派公司提供勞務。 

三、 要派公司與派遣公司約定「人員轉掛」服務，直接將現職勞工

轉由派遣公司僱用，並繼續受要派公司指揮監督提供勞務。 

以上「人員轉掛」型態的共通點，即該派遣勞工並非派遣公司現

有或新招募之人力，而是在派遣勞工受派遣公司僱用（訂定勞動契約）

之前，就已經是要派公司透過面試、過往的派遣/勞僱關係而指定派

遣之人選。 

「人員轉掛」對勞工權益之影響，在於要派公司對勞工的實際工

作內容及要求均與正職員工無異，而勞工卻無法享有要派公司升遷、

福利、年資等權益，只能享有派遣勞工之勞動條件。此與勞動派遣提

供補充性人力之出發點顯有不同，因而稱「真僱用，假派遣」。為杜

絕「人員轉掛」並保障勞工權益，勞動部新增勞基法第 17-1條，除

明令禁止「人員轉掛」以外，針對已被轉掛之勞工，提供以下保障權

益之措施： 

一、 發現被「人員轉掛」，勞工可在向要派公司提供勞務的90天內，

要求要派公司直接僱用（轉正職）。 

二、 要派公司收到上述勞工的轉正要求，要在 10天內與勞工重新

約定勞動條件。10天期滿若還未能重新約定，則直接沿用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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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要派公司工作期間的勞動條件，並直接生效。 

三、 要派公司、派遣公司，均不能因上述勞工要求轉正，而對勞工

有不利處分，若有不利處分則無效。 

四、 上述勞工要求轉正以後，與派遣公司的勞動契約視為終止，派

遣公司應支付資遣費（或退休金）。勞工若與派遣公司曾約定

最低服務年限，不視為違約；若派遣公司曾支付相關訓練費用，

勞工不須返還。 

 

【積欠工資保障】 

由於勞動契約只存在於派遣公司與派遣勞工之間，要派公司雖可

指揮監督派遣勞工提供勞務，但並不負擔雇主責任。如今勞基法第

22-1條明定，若派遣公司因故積欠派遣勞工之工資，經主管機關限

期給付而屆期仍未給付者，派遣勞工可以要求要派公司給付工資，且

要派公司須在勞工要求的 30天內給付。 

 

【職災連帶責任】 

由於職業安全衛生法已將「工作者」範圍擴大到「受工作場所負

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即使是外包承攬公司的勞工，只

要是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則發包公司也須負職災補償與賠

償的連帶責任。相較之下，派遣勞工更是直接受要派公司指揮監督，

要派公司理應負職災連帶責任。只是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尚未特別將勞

動派遣關係納入規範，現則以勞基法第 63-1條明定要派公司的職災

連帶責任。 

 

 

 

    勞動小提醒  

我們常會聽到勞動派遣與勞務承攬，都是勞務提供的方式，但究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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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有何不同呢？先來看看這兩者的定義： 

➢ 勞動派遣：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約定，由派遣事業單位指派

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並接受要派單位指揮監督管

理之契約。 

➢ 勞務承攬：指定作人與承攬人約定，由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

之工作，定作人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予承攬人之契約。如承攬

人依約須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定作人工作場所完成工作者，定作

人對承攬人所派駐人員，並無指揮監督之權，僅得檢驗工作成果，

並依據該成果給付價金。 

因此，若是派遣勞工，可以接受要派單位的指揮監督；但如果是承攬

人在定作人的工作場所工作，定作人對承攬人無指揮監督之權，只能

檢驗工作最後產出的成果。 

 

 

    勞動大挑戰 

【案件探析】 B公司今年 8月更換勞務採購廠商，由 C公司得

標，但 C公司在 8月底以「不適任」為由，不續聘擔任 E產業工會理

事長甲。甲表示，她在 B公司工作多年，每次新廠商承接，全數派遣

工都可留任，唯有這次挑出工會理事長不被續聘。 

 

問題 1：在勞基法修訂派遣相關條文後，「派遣換約」後讓原本的派

遣勞工可能面臨哪些情況？ 

答： 

1. 從上開案件來看，前要派合約終止，原本的派遣勞工基於不定期

契約，仍為前派遣公司之勞工。前派遣公司應將派遣勞工轉派至

其他案場提供勞務。若已善盡安置義務，仍無適合職務可供勞工

繼續工作，則依勞基法第 11條終止勞動契約，並應給付資遣費。 

2. 「假設」B公司有授意指定新派遣公司 C公司留用前派遣勞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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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勞基法第 17-1 條禁止「轉掛」之型態，前派遣勞工可於受 C

公司派遣至 B公司並開始工作之 90 天內，要求 B 公司直接僱用。 

 

問題 2案件中 E產業工會理事長甲如何保有在 B公司所擔任的工作？

C公司是否有續聘義務？ 

答： 

1. 假設勞工甲(同時也是產業工會理事長)欲繼續以派遣勞工身份留

在 B公司繼續工作，應於前派遣公司「自請離職」（如此則前派遣

公司無須支付資遣費），並自行前往新派遣公司（C 公司）應徵。

由於 B 公司依法不得指定轉掛，即不可要求 C 公司與甲訂定勞動

契約，故 C公司擁有招募任用自主權，並無錄取甲之義務（備註：

若 C 公司係基於甲具有工會幹部身份而拒絕僱用，則有衍生出工

會法第 35條不當勞動行為打壓工會疑慮）。 

2. 基於 B 公司長期透過派遣換約，使同一批勞工持續提供勞務，有

「真僱用，假派遣」之嫌疑，縱使甲未主張現行勞基法第 17-1條

適用，亦有權利向 B 公司提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透過

民事訴訟爭取 B公司直接僱用。 


